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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社頭鄉湳雅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 

約（聘）僱行政人力甄選簡章 

壹、依據：彰化縣政府 114 年 8 月 6 日府教學字第 1140305892 號函辦理。 

貳、甄選錄用名額：正取 1 名、候補若干名，性別不限。 

叁、工作地點：彰化縣社頭鄉湳雅國民小學 (彰化縣社頭鄉湳雅村山腳路三

段 395 號)。 

肆、報名期間：自 115 年 7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8 時至 115 年 7 月 13

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4 時止之上班時間；通訊報名者以本校收件時間為

準。 

伍、資格條件：國內外大專（含）以上學校畢業並具備電腦文書基本操作

能力者。 

陸、工作項目： 

一、圖書館之經營與管理（社區閱讀中心推展、學生借還書管理、圖書

陳閱管理及閱讀活動推展）。 

二、檔案文書暨公報歸檔管理及庶務類協助工作（學生獎助學金、文書

資料建檔及歸檔作業、財產管理及盤點）。 

三、協助家長會、校友會事務助理及庶務類協助工作助理。  

四、辦公室及校長室配合清潔整理維護。  

五、其他交辦事項。  

柒、報名方式及相關內容如下：  

一 、報名時應繳驗下列文件，如有短缺不予受理： 

(一)報名表一份（請自行粘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）。 

(二)學歷影印本一份。 

(三)證照影印本一份。(加分文件，但非必要文件) 

(四)履歷自傳一份。 

二、採通訊、親自報名或委託報名，如因收件逾期、資格不符或表件未齊全者，

一律不予受理。 

三、僱用期間：自 115 年 8 月 1 日或實際上班日起，暫僱至 116 年 7 月

31 日止，(該經費俟縣政府補助與否，若有經評定表現優異則續聘 ,

若無補助約聘期滿無條件解職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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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薪資待遇： 

  一、每月酬金新台幣 36425 元（勞、健保及離職儲金另依相關規定辦

理）。 

  二、差勤管理：比照本校教職員工。 

玖、甄選日期、地點： 

一、甄選報到：115年 7月 16日(星期四)上午 8：20-8：40 

(甄選人員報到時請至本校總務處，驗證身份證，完成報到手續) 

二、基本資料審查：115年 7月 16日(四)上午 8：40-9：00 

地點：本校辦公室 

三、電腦文書測驗：115年 7月 16日(四)上午 9：00-9：40 

地點：本校電腦教室  

四、面試：115年 7月 16日(四)上午 9：50～(每位 10分鐘) 

地點：本校多功能教室  

拾、甄選方式、成績計算及相關注意事項  

一、 資料審查（佔總分 20%）：學歷、經歷、專長證件等。 

二、 電腦文書測驗(佔總分 40%)：電腦文書基本操作。 

三、 面試（佔總分 40%）：面試每場以 10分鐘為原則，範圍包括自我介紹（2分

鐘）、文書作業能力、閱讀活動推動能力、工作態度、職場倫理等。面試經

唱名三次未到場，視同棄權。 

四、 甄選成績以評審委員分數加總平均，依分數高低依序錄取，如成績相同時，

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公開抽籤決定之。甄選成績平均分數未達 75分

者不予錄取。 

拾壹、錄取公告：於甄選當日下午五時前於彰化縣政府機關徵才、約聘、與錄取公

告系統網站公告。 

拾貳、其它： 

  一、甄選當日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時，面試及電腦文

書能力測驗得延後舉行。 

  二、應考人之基本條件、報考資格、證明文件，如於錄取聘用後發現偽造不實     

者，均註銷應聘資格及無條件解聘，並應負法律責任。 

  三、本簡章未盡事宜處，悉依相關法令辦理；如有補充事項另公布於本校網站。 

  四、應徵者如未獲錄取需返還應徵資料，請附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，未附者不予

返還。 

五、聯絡電話：04-8735007＃703 洽總務處許洽勝主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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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社頭鄉湳雅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 

約（聘）僱行政人力甄選 報名表 

姓    名  編 號  
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

 
到考紀錄註記   
       出    生 

年 月 日 
年     月      日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（正面） 

影 印 本 務 需 清 晰 

粘 貼 請 勿 超 出 欄 外 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（背面） 

影 印 本 務 需 清 晰 

粘 貼 請 勿 超 出 欄 外  

通 訊 處 
□□□ 
 
 

 
電話 
 

公： 

宅： 

行動電話： 

役    別  
有無 
刑案
紀錄 

□無 

□有 

最高學歷 
學校名稱（請填全銜） 所、系、科名稱 畢 業 年 月 

        年    月 

經    歷  現任  

檢附證件： 

□國民身分證（正本驗畢發還） 

□學歷證件（正本驗畢發還並備影本一份）    

□證照（正本驗畢發還並備影本一份） 

□履歷自傳一份 
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  日   應考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 

初審 （簽章） 複審 （簽章） 

 


